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3-023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6

月

22

日通过电子邮件、传

真方式向各董事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00

在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三楼会议室以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世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期间

,

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

响。被资助公司目前生产条件较好

,

具有偿还债务能力。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财务资助资金的归还处于可

控范围。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详见

2013

年

6

月

2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3-026

。

2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议案》

本次以委托贷款方式对中财公司进行财务资助可以更好的提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

,

有利于

股东利益最大化

;

借款人信誉良好

,

履约能力较强

,

不会影响委托贷款本息的按时偿还。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公告》详见

2013

年

6

月

2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3-025

。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3-024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6

月

22

日通过电子邮件、传

真方式向各监事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0:00

在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公司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室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双成先生主持。 本次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3-025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议案》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公司委托银行向焦作市中财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财公司”

)

贷款人民币

1,500

万元

(

贷款期限

12

个

月

,

贷款年利率

10%)

。由焦作市大金源工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大金源”

)

、河南东泰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东泰”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46,341.31

万元

,

若向中财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

,

则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上述委托

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及本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中财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

为焦作市中站区政府国有企业

,

位于焦作市中站区财政局院内

,

法定代表人

王纪信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对己规划拟进入实施的项目进行包装运作和融资安排

;

对优良资产

进行整合

,

变资产为资本

,

提高资产利用率

;

对土地、旅游、矿产、森林等资源性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

对市政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工程技术咨询及招标咨询服务

;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业务

(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项目

,

未获批准前

不得经营

)

。

中财公司

2012

年末资产总计

41,647.96

万元

,

负债合计

88,26.55

万元

,

净资产

32,821.41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21.19%;2012

年实现收入

108.85

万元

,

净利润

1.36

万元

(

财务数据经河南诚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

2013

年

4

月末资产总计

46,807.7

万元

,

负债合计

10,657.53

万元

,

净资产

36,150.17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22.77%;2013

年

4

月实

现收入

5.95

万元

,

净利润

-131.25

万元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委托贷款资金总额

:1,500

万元人民币

;

委托贷款用途

:

工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铺底流动资金

;

委托贷款期限

:12

个月

;

委托贷款利率

:

年利率

10%;

担保措施

:

大金源、东泰共同为本次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委托贷款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人一

:

大金源为公司向中财投资提供委托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

大金源位于河南省焦作市西部工业集

聚区河西路南

,

法定代表人赵土金

,

注册资金

2,300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高频焊接钢管

;

销售钢管

,

带钢

,

线

材

,

型材。

大金源主要财务数据

(

指标

)

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３．４．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份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５

，

０２６．６６ ５

，

５９１．９１ ４

，

６１６．７３

负债总额（万元）

２

，

５９９．２２ ３

，

１６０．４２ ２

，

３０５．０４

所有者权益（万元）

２

，

４２７．４４ ２

，

４３１．４８ ２

，

３１１．６８

资产负债率（

％

）

５１．７１％ ５６．５２％ ４９．９３％

营业收入（万元）

１

，

７３８．８９ １７

，

６７３．３９ １９

，

５８５．７５

净利润（万元）

７．７８ １５３．００ １２．８８

注

:2011

年财务数据经河南诚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其他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担保人二

:

东泰为公司向中财投资提供委托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

东泰位于焦作市工业集聚区影视路北

,

法定代表人管方方

,

注册资金

2,000

万元

,

经营范围

:

制造

:

第一类压力容器、第二类低中压容器、第三类低中压

容器

(

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

);

销售

:

石油、化肥、冶金、生物制药、钢架结构设备。

东泰主要财务数据

(

指标

)

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３．４．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份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４

，

２６９．３１ ４

，

３７０．５６ ３

，

５６６．７８

负债总额（万元）

１

，

０２２．１９ １

，

２１２．４ ７１９．８４

所有者权益（万元）

３

，

２４７．１３ ３

，

１５８．１５ ２

，

８４６．９５

资产负债率（

％

）

２３．９４％ ２７．７４％ ２０．１８％

营业收入（万元）

１

，

０８６．５３ ３

，

４１４．４９ ３

，

０８５．６４

净利润（万元）

８８．９７ ３１１．２ ２９５．７６

注

:2011

年、

2012

年财务数据经河南立恒会计师事务所

(

普通合伙

)

审计。

五、 委托贷款决策程序与风险控制

(

一

)

决策程序

公司委托贷款的决策程序如下

:

1

、财务部负责委托贷款对象的日常管理工作

,

对委托贷款对象进行风险评估

,

撰写风险分析报告

,

提交

审计部审核

;

2

、审计部负责对贷款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

,

对委托贷款整个过程进行监督、核查

,

并形成书面材料

报送审计委员会审核

;

3

、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报公司董事会

,

董事会结合委托贷款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

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第三方担保及履约能力策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

,

逐笔分析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风险和

公允性

,

作出是否提供委托贷款的决议。在董事会权限之内的担保事项

,

决议后可安排执行。超出董事会权限

的要上报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风险控制

公司在选定借款人时积极与银行合作

,

选择经营状况良好、发展前景稳定、还款有保障、无不良信用记

录的银行优质客户

,

最大可能地确保委托贷款资金安全。 公司将在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及拟采取的措施

:

1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债务到期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

;

2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情

形的

;

担保项下抵押物发生减值、灭失等严重影响变现价值的情形

;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出现上述情况之一

,

公司将及时采取催收贷款、变现抵押物等措施

,

确保资金安全。

六、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以委托贷款方式对中财公司进行财务资助可以更好的提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

利用效率

,

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

借款人信誉良好

,

履约能力较强

,

不会影响委托贷款本息的按时偿还

;

为中

财公司提供担保的大金源和东泰资产负债率合理

,

具有的担保履约能力

,

本次委托贷款的安全性较高

,

收回

上述贷款的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

七、 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慎审查

,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自有资金充裕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

,

利用自有闲置资金

1,500

万元对外委托贷款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

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

,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焦作市中财公司委托贷款

1,500

万

元。

八、 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2,000

万元

,

为

2013

年

3

月

1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对中财公司委托贷款

2,000

万元

,

期限

1

年。

本次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中财投资提供人民币

1,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包括拟向控股子公司白银中天工

有限公司提供

5,407

万元资助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财务资助金额为

8,907

万元人民币

,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6.1%

。 不存在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九、 其他

截至公告日

,

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且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未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

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十、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的相关意见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3-026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本公司”或“多氟多”

)

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

,

同意向控股比例为

73%

的子公司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白银中天”

)

提供

5407

万元资

助

(

无息

)

。 本次资助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持股白银中天

27%

股权的股东中国中核宝原资产控股公司

(

以

下简称“中核宝原”

)

已按持股比例向白银中天提供

2000

万元资助

(

无息

)

。

被资助对象

资助金额（万元）

合计（万元）

本公司（持股

７３％

） 中核宝原（持股

２７％

）

白银中天

５４０７ ２０００ ７４０７

本次资助

,

本公司、中核宝原暂不向白银中天收取资金利息

(

以后如需收取

,

由股东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

白银中天获得的本次资助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技术改造和归还对外借款。

白银中天的还款计划为

: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还清。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

、住所

:

甘肃省靖远县东大街

850

号

3

、法定代表人

:

侯红军

4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5

、实收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6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

:

冰晶石、氟化铝、氢氟酸生产与销售

(

凭许可证经营

);

机动车驾驶培训、二级普通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二类机动车维修

(

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修、专项修理

)(

凭许可证有

效期经营

);

铝锭、铝材、硅铁、萤石、氢氧化铝、纯碱的经销

;

氟硅酸钠、石膏及其他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8

、成立日期

:2000

年

1

月

3

日

9

、股东情况

:

本公司持股

73%,

中核宝原持股

27%

10

、主要财务指标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未审计）

总资产

１４２１８１６４０．９９

总资产

１８０７２０３２０．７

总负债

４５２５５４０７．７６

总负债

８３６５８９７２．７２

净资产

９６９２６２３３．２３

净资产

９７０６１３４７．９８

营业收入

１３０４８３０５０．５１

营业收入

５３７９９８２５．０１

利润总额

－２０１５４９６４．４１

利润总额

１６９４２８．４０

净利润

－１８８９３５４２．６７

净利润

２１４４２７．２９

三、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情况

中核宝原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专业化公司

,

是中核集团八大产业板块之一。 作为集团非核民

品及产业服务平台

,

中核宝原主要从事核产业服务、核医疗服务、物业经营管理服务、贸易经营、集团非核民

品的经营与管理

,

并在航天设备、金融等领域实施了股权投资。中核控股下属

20

余家企事业单位

,

净资产

30

亿

元

,

年销售收入

60

亿元。 中核宝原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董事会意见

白银中天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

无息

),

有利于降低白银中天融资成本

,

促进其更好更

快发展

,

同时不会因提供财务资助而致公司利益受损。 被资助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在对其提供财

务资助期间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被资助公司目前生产条件较好

,

具有偿还债务能力。公司董

事会认为

,

本次财务资助资金的归还处于可控范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召开董事会

,

审议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已提供财务资助的另一股东为中核宝原

,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其内容和程序符合《公司

章程》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财务资助》的有关规定。

2

、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向白银中天提供资助更具公平性和公允性。

3

、白银中天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控股子公司

,

其经营决策受公司控制

,

资金的偿还能够保障。

六、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

,

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2,000

万元

,

为

2013

年

3

月

1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对焦作市中财投资有限公司委托贷款

2,000

万元

,

期限

1

年。 拟再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焦作市中财投资

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1,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包括本次拟向控股子公司白银中天工有限公司提供

5,407

万元资

助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财务资助金额为

8,907

万元人民币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6.1%

。 不存在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46,341.31

万元

,

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本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

《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对外委托贷款的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公告日

,

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且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未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

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3-040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3

年

6

月

14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在内蒙古乌

海化工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亲自出席董事

9

名

,7

名董事亲自出席现场会议

,2

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

,1

名监事会成员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周奕丰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会议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

原章程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

,

副总经理若干名

,

财务负责人一名

,

董事会秘书一名

,

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修订为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

总监。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

,

副总经理若干名

,

财务负责人一名

,

董事会秘书一名

,

总工程师、总

监若干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总监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内控制度的预

案》。

会议同意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

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

计制度》、《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

制度》、《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共

13

个内部控制制度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

对 《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关联交易规则》、《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合同管理规定》、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证

券投资管理制度》、《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突发事件处理制度》、《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风

险投资管理制度》、《控股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共

15

个内部控制制度中的公司名称进

行修订。

修订后的上述

28

个制度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黄泽君女士为公司营销总监

,

聘任刘光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聘任刘奎先生为公司行政

总监

,

任期自

2013

年

6

月

25

日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

简历附后

)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

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材料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材科技”

)

投资建设新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

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

该项目总投资

1,274.31

万元

,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080.78

万元

,

铺底流动资金

193.53

万

元

,

资金来源

:

全部由企业自有资金投入。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刊登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技术改造项目的公告》

(

临

2013-041)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出

售资产并转让债务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以截止

2013

年

4

月

30

日设备、房产、土地等资产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

198,900,128.19

元

(

该

等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4

月

30

日的评估价值为

202,265,107.49

元

,

增值率

1.69%),

并配套

5,000

万元现金对

金材科技增资

,

最终增资金额以交割日上述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准

,

其中

,

增资金额计入实收资本

19,000

万元

,

其

余计入资本公积

,

增资后

,

金材科技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同意公司同时以截止

2013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账

面净值向金材科技出售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资产

127,023,832.65

元

,

向金材科技转让债务

232,406,898.25

元

,

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若出售资产和转让债务的金额发生变化

,

最终以交割日出售资产、转让债务的未经

审计账面值进行出售、转让。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出售资产和转让负债的

公告》

(

临

2013-042)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融资租赁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电石项目与中建投租

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融资租赁交易

,

融资金额人民币

3

亿元。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融资租赁事项的公告》

(

临

2013-043)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对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建投租赁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提供担保

,

担保范围主要包括租金、首付款、保证金、手续费、管理费等

,

担保金额约

3.64

亿元。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对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

临

2013-044)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会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乌海化工”

)

向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招商

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分别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2

亿元、

1

亿元。 由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或乌海化工自有资产抵押担保。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会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交

通银行乌海分行分别申请综合人民币授信额度

(

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进口信用

证开证、票据贴现等融资业务

)5

亿元、

3

亿元、

1

亿元

,

期限

1

年。由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或乌海化工自有资产抵押担保。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临

2013-045)

。

特此公告。

附

: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

: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

、黄泽君

:

女

,30

岁

,

中国国籍

,

研究生学历。曾任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市场总监、营销中

心总经理。 现任广东金材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

本公司营销总监。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2

、刘光辉

:

男

,42

岁

,

中国国籍

,

本科学历

,

高级会计师。 曾任洛阳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会计及下属

子公司财务经理

,

江门王野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

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副总

监

;

现任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

本公司财务总监。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3

、刘奎

:

男

,38

岁

,

中国国籍

,EMBA

在读。 曾任鸿达兴业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

现任本公司行政

总监。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3-041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技术改造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项目名称

:

新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投资概算

:

人民币

1,274.31

万元

建设周期

:

一年

一、投资项目概述

2013

年

6

月

25

日

,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材料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

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材科技”

)

投资建设一条干式复合生产线

,

年产

1,000

吨

新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材料。

该事项尚需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项目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投资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

该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

,

住所

:

扬州市

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周奕丰

,

主营

PVC

片板材、

PE

薄膜、复合包装材料及其

他新型包装材料、塑料彩印、塑料制品、高真空新型电子薄膜的生产和销售。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

,

金材科技将

逐步承接公司

PVC

片板材相关业务

,

并投资建设新的

PVC

制品业务。

三、项目建设背景和必要性

药品包装不仅要求能保护商品

,

而且要求其安全、卫生

,

以及防潮、防氧化以确保包装内容物有较长的保

质期

,

同时要求方便使用如易开启等特点。 对于有的药品来说

,

好的包装也能体现出药品的档次和价值

,

促进

药品的销售。近年来

,

市场上陆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复合材料以提高包装材料的阻隔性能

,

如三层、五层甚至

七层共挤膜、多层塑料复合膜、铝塑复合膜、纸铝塑复合膜、高温蒸煮膜、涂布膜、陶瓷膜、冷冲压成型铝等。

很多药品企业也开始逐步用新的包装形式替代原来的

PVC

泡罩包装

,

尤其是冷成型铝、

PTP

等药品包装

,

由于

其性能、外观等方面的优势

,

近年来其市场份额迅速上升。 而

PVC

片材在药品包装行业的份额呈逐年下降的

趋势。

近年来

,

公司主营业务

PVC

片板材面临行业门槛低、竞争激烈、毛利率低等诸多不利局面

,

严重影响和制

约公司发展。因此

,

为拓宽业务范围

,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

急需进行产品和设备的更新换代

,

尽快优化现有产

品结构。 由于公司从事

PVC

药品包装二十多年

,

在该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显著的渠道优势

,

因此

,

发展新

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材料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

有利于促进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

四、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

建设规模和产品方案

本项目设计建设一条干式复合生产线

,

年产

1,000

吨新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材料

,

代表产品的主要结构

为

:PA/AL/PVC,

产量

1,000

吨

/

年

,

宽幅

1.2m

。

2.

产品特性

本项目产品新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材料

,

是一种高阻隔包装材料

,

产品性能优越

,

可有效地阻隔氧气、水

汽的渗入

,

较大幅度地提高包装内容物的保质期

,

同时外形美观

,

使用方便、安全。 本项目主要产品冷成型铝

包装等主要用于药品片剂、粉剂的机械化包装或半机械化包装

,

同时也可用于食品包装

,

是用途较为广泛的

功能性包装材料。

3.

生产工艺、设备

本项目拟采用干式复合工艺

,

引进一台干式复合机

,

同时配套一台分切机、一台印刷机、一台包装机及其

他检测设备。

4.

主要原材料

本项目所需主要原材料为

PA

膜、铝箔、

PVC

片材、粘合剂、醋酸乙酯等。

5.

公用工程

本项目厂房使用公司厂区内自有闲置厂房

,

该幢厂房位于扬州市杭集镇曙光路西侧公司厂区内

,

房屋所

有权证号为

:

扬房权证邗字第

039625

号

,

建筑面积

2,326.12

平方米

,

为一层钢混结构

,

层高

8

米。

6.

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至正式投产需

1

年时间。

7.

投资及经济效益

项目总投资

1,274.31

万元

,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080.78

万元

,

铺底流动资金

193.53

万元

;

资金来源

:

全部

由企业自有资金投入。

经测算

,

项目建成后正常年产品销售收入

5,040

万元

,

可形成年利税总额

483.65

万元

,

年税后利润

235.39

万

元。 财务评价结果表明

,

项目全部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

16.69%,

全部投资回收期

6.72

年

(

含建设期

1

年

),

项目具

有经济可行性。

上述数据仅为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的结果

,

实际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建成后

,

有利于金材科技充分利用现有销售渠道

,

拓宽业务范围

,

优化现有产品结构

,

寻找新的利

润增长点。 该项目与

PVC

片板材业务属于同一行业

,

不存在跨行业投资的风险。

六、项目的风险分析

该项目尚需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项目存在可能因原材料价格、销售价格、市场需求等因素变动而带来的达不到预期盈利能力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新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材料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3-042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暨出售资产和转让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理清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组织架构

,

使得公司治理结构

更趋合理

,

同时加强

PVC

制品业务的经营考核

,

提升经营业绩

,

经

2013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以货币资金

1,000

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金材科技”

),

公司母公司现有

PVC

片板材业务将逐步转入金材科技经营。

2013

年

6

月

21

日

,

已在扬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金材科技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

取得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号码

:321000000088019

。

2013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暨出售资产并转让债务的议案》

,

公司拟以部分资产和现金对金材科技增资

,

同时向金材科技出售

和转让其余资产和负债。 增资暨出售资产和转让负债事项办理完毕后

,

公司将成为控股型公司。

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增资暨出售资产和转让负债的具体情况如下

:

一、增资事项

(

一

)

增资概述

为使金材科技更好地承接上市公司的

PVC

片板材业务

,

公司拟以现金、部分资产对金材科技增资

,

增资

完成后

,

金材科技注册资本增加

19,000

万元

,

增至

20,000

万元

,

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二

)

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

住所

:

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

,

成立日期

: 2013

年

6

月

21

日

,

法定代表人

:

周奕

丰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经营范围

:PVC

片材、板材、

PE

薄膜、复合包装材料及其它新型包装材料、塑料彩印、塑

料制品、高真空新型电子薄膜的研究、生产、销售

,

化工原料

(

危险品除外

)

的销售。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

企业自产包装材料、化工产品

(

危险品除外

)

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

外

);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

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

);

经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公司持有金材

科技

100%

的股权。

(

三

)

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现金、部分资产对金材科技增资

,

其中

,

现金

5000

万元

,

增资资产已经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有

限公司评估

,

并出具了苏中资评报字

(2013)

第

83

号评估报告书

,

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4

月

30

日

,

账面原值

:19,

890.01

万元

,

评估价值

:20,226.51

万元

,

增值额

336.50

万元

,

增值率

1.69%

。 该等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

单位

:

元

资 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１．

固定资产

１４９

，

０８４

，

００１．９４ １５９

，

３５３

，

３７９．００ １０

，

２６９

，

３７７．０６ ６．８９％

１．１

房屋建筑物

３４

，

２４５

，

２１３．０９ ５５

，

３７０

，

５７５．００ ２１

，

１２５

，

３６１．９１ ６１．６９％

１．２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３６９

，

３４９．６２ ４６９

，

８０８．００ １００

，

４５８．３８ ２７．２０％

１．３

机器设备

１１３

，

９６４

，

２５５．２２ １０２

，

９０３

，

２７８．００ －１１

，

０６０

，

９７７．２２ －９．７１％

１．４

车辆

２０１

，

５９２．２１ ３３２

，

８７４．００ １３１

，

２８１．７９ ６５．１２％

１．５

电子设备

３０３

，

５９１．８０ ２７６

，

８４４．００ －２６

，

７４７．８０ －８．８１％

２．

在建工程

１６

，

６５３

，

７００．５３ ２

，

７７７

，

７２８．４９ －１３

，

８７５

，

９７２．０４ －０．８３％

２．１

土建工程

９

，

４９３

，

６１６．１２ ２

，

７７７

，

７２８．４９ －６

，

７１５

，

８８７．６３ －０．７１％

２．２

设备安装工程

７

，

１６０

，

０８４．４１ ０．００ －７

，

１６０

，

０８４．４１ －１．００％

３．

土地使用权

３３

，

１６２

，

４２５．７２ ４０

，

１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９７１

，

５７４．２８ ２１．０２％

合 计

１９８

，

９００

，

１２８．１９ ２０２

，

２６５

，

１０７．４９ ３

，

３６４

，

９７９．３０ １．６９％

备注

: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以上述资产的账面价值

198,900,128.19

元并配套

5,000

万元现金对金材科技增资

,

最终增资金额以交

割日上述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准。 其中增资金额计入实收资本

19,000

万元

,

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

增资后

,

金材科

技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二、出售资产并转让债务事项

为确保金材科技

PVC

片板材业务的正常开展

,

公司拟向金材科技出售和转让除上述增资资产外的其他

资产和负债

,

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出售资产

公司拟向金材科技出售除上述评估资产、货币资金以外的其他所有资产

,

转让价格依据截止

2013

年

4

月

30

日该等资产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

,

明细如下

:

单位

:

元

资产科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６

，

８９８

，

８０６．３８

应收账款

２１

，

８５０

，

５２１．１４

预付账款

１１

，

３３０

，

９７９．４５

其他应收款

６

，

３３８

，

２１５．８６

存货

２９

，

９４１

，

８８７．７４

其他流动资产

２

，

０６９

，

９８７．１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７

，

７５６

，

００４．９６

开发支出

１９

，

８２２．６０

合 计

１２７

，

０２３

，

８３２．６５

备注

: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二

)

转让债务

公司拟向金材科技转让全部负债

,

转让价格依据截止

2013

年

4

月

30

日该等负债的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

,

明细如下

:

单位

:

元

负债科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账面价值

短期借款

１６３

，

９７２

，

４８３．９４

应付票据

１７

，

２０９

，

６３６．００

应付账款

１４

，

０７０

，

３０４．７８

预收账款

１

，

９４６

，

２４５．８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１１

，

５６４．８９

应交税费

８６３

，

２０６．６７

应付利息

９５７

，

４３８．１７

其他应付款

３０

，

８５１

，

１２１．３８

其他流动负债

１

，

９２４

，

８９６．５７

合 计

２３２

，

４０６

，

８９８．２５

银行借款转让事项已与债权银行初步沟通

,

暂未取得书面认可材料。 公司将积极与债权银行沟通

,

若仍

未能取得书面认可

,

则仅转让实际可转让的负债

,

不会对本事项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

三

)

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出售资产、转让债务金额变化的安排

1

、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若出售资产金额发生变化

,

按照交割日出售资产的未经审计账面值进行出

售。

2

、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若转让债务金额发生变化

,

按照交割日转让债务的未经审计账面值进行转

让。

三、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上述增资、出售资产和转让债务事宜办理完毕后

,PVC

片板材业务将转至金材科技经营。

四、增资暨出售资产并转让债务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为理清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公司组织架构

,

使得公司治理结构更趋合理

,

同时加强

PVC

制品业务的经

营考核

,

提升经营业绩

,

公司拟将母公司现有

PVC

片板材业务转入金材科技经营。

本次增资内容为与

PVC

片板材业务相关的机器设备、房产等固定资产

,

且增资前后金材科技均为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

,

因此

,

本次增资事项有利于确保金材科技

PVC

片板材业务的正常开展

,

有利于提高生产经营管理

效率

,

对公司总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金材科技的增资、出售资产并转让债务事宜有利于完善公司组

织架构

,

加强

PVC

制品业务的经营考核

,

有利于增强金材科技的经营能力、融资能力

,

提升经营业绩。 增资后

,

金材科技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

,

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基于

独立判断

,

我们同意该事项

,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3

年

6

月

25

日

)

。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3-043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融资租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1.

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乌海化工”

)

、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

称“中谷矿业”

)

根据其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情况

,

拟以电石项目与中建投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

简称“中建投租赁”

)

进行融资租赁交易

,

融资金额人民币

3

亿元。

2.

中建投租赁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2013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子公司乌海化工、中谷矿业与中建投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

子公司根据其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情况

,

拟以电石项目与中建投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融资租赁

交易

,

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 乌海化工、中谷矿业将电石项目相关设备出售给中建投租赁

,

再由中建投租

赁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乌海化工、中谷矿业。

该事项尚需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

:

中建投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4

号楼

12

层

12B

、

C

、

D

法定代表人

:

陈有均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国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

对租赁业务提供

担保

(

不含融资性担保

)

和咨询服务

;

销售机电电器设备、通讯器材、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中建投租赁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最近五年来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中建投租赁总资产

58.62

亿元

,

净资产

11.17

亿元

,2012

年净利润

7618.36

万元。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

租赁物

(

单位

:

元

)

租赁物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净值

８＊３３ＭＶＡ

密闭电石炉成套设备

６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电石炉炭材烘干及除尘系统

１５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烧穿变压器及电石炉变压器

２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电石炉散点除尘系统，

密闭炉净化除尘设备

２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ｔ／ｄ

套筒石灰窑及增补工程

１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离心式空气压缩机含原装过滤器

３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３０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备注

: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2.

融资租赁方式

:

乌海化工、中谷矿业将上述租赁物出售给中建投租赁

,

再由中建投租赁以融资租赁的

方式出租给乌海化工、中谷矿业。

3.

融资金额

:

约人民币

3

亿元

4.

租赁期限

:4

年

,

宽限期

6

个月。

5.

租金及支付方式

:

租赁年利率

: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3

至

5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5 %,

即合同签署时租赁年利率为

7.36%

。 若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公布指导利率的

,

则参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执行。

租金按季支付

,

租金及租赁手续费等总计约

6,397.37

万元

,

每季约

399.84

万元。

6.

租赁物所有权

:

中建投租赁

四、本次融资租赁交易事项的影响

1.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2.

公司子公司通过本次融资租赁交易

,

利用现有设备进行融资

,

有利于盘活现有资产

,

优化当前债务结构

,

增强短期还款偿债能力。

3.

本次交易使子公司可获得生产经营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

,

对现实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子公司乌海化工、中谷矿业通过融资租赁交易

,

利用现有设备进行融资

,

有利于盘活现有资产

,

优化

当前债务结构

,

增强短期还款偿债能力

,

不会对实际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公司已建立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

对风险投资的决策权限、决策流程、信息披露等进行了规定。

本次融资租赁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基于独立判断

,

我们同意该

事项

,

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鸿达兴业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

经上述核查后认为

,

鸿达兴业上述子公司融资租赁事项

,

已经鸿达兴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取得了全体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小企

业板保荐工作指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鸿达兴业子公司融资租赁事项有利于子公司取得项目建设资

金

,

能够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

华泰联合证券对鸿达兴业本次子公司融资租赁事宜

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3

年

6

月

25

日

);

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融资租赁及对子公司融资租赁担保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3-044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与中建投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建投租赁”

)

签订了《保证合同》

,

公司拟对

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乌海化工”

)

、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谷矿

业”

)3

亿元融资租赁交易事项提供担保

,

担保范围主要包括租金、首付款、保证金、手续费、管理费等

,

担保金

额约

3.64

亿元

,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净资产的

372.65%,

约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最近一

期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备考净资产的

26.29%

。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

被担保方中谷矿业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因此

,

该事项尚需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融资租赁事项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融资租赁事项的公告》

(

临

2013-043)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和全资孙公司中谷矿业

,

基本情况如下

:

(1)

乌海化工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14

日

,

注册地点

:

乌海市海南区海化工业园区

,

法定代表人

:

周奕丰

,

注册资

本

:26,034

万元

,

主营业务

:

生产纯碱、烧碱、盐酸、液氯、硫化碱、白炭黑、聚氯乙烯

(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限期至

2012

年

12

月

23

日

);

自营产品进出口

;

聚氯乙烯树脂、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

海关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 销售尿素、增碳剂、甲酸钠、小苏打、腐植酸钠、

锰硅合金、玻璃、水泥。

(2)

中谷矿业成立于

2010

年

2

月

5

日

,

注册地点

:

内蒙古鄂托克旗蒙西镇工业园区

,

法定代表人

:

贺耀武

,

注册

资本

:33,000

万元

,

主营业务

:PVC

树脂、烧碱销售及项目建设。

2.

与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注

: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

简称“成禧公司”

)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

简称“皇冠实业”

)

与鸿

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鸿达兴业集团”

)

为一致行动人。

3.

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1)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乌海化工资产总额

356,928.58

万元

,

净资产

128,686.70

万元。

2012

年度

,

乌海化工

实现营业收入

175,904.56

万元

,

净利润

16,763.70

万元。

(2)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中谷矿业资产总额

134,280.73

万元

,

净资产

32,032.85

万元。

2012

年度

,

中谷矿业

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

,

净利润

294.10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

(

甲方

):

中建投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

(

乙方

):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愿意为甲方与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债务人”

)

签订的编号为

2013-00109-157

的《融资租赁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

,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

,

订立《保证合同》

,

主要内容如下

:

1.

担保方式

:

(1)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主合同项下任何债

务

,

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乙方承担保证责任。

(2)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

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

,

无论甲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

是否拥有其他担保

(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

),

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乙

方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2.

担保期限

:

(1)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租金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

该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两年止。

3.

担保范围

:

(1)

债务人基于主合同应支付的租金、首付款、保证金、手续费、管理费等其他应付款项

;

(2)

因上述应付款项而发生的所有利息

(

包括逾期利息等

)

、违约金、赔偿金、甲方垫付的费用以及甲方为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

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等

)

。

4.

生效日期

:

双方签字盖章

,

并经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及子公司均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

对外担保余额为零。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和全资孙公司中谷矿业融资租赁交易事项提供担保

,

有利

于其解决其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鸿达兴业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

经上述核查后认为

,

鸿达兴业上述对子公司融资租赁担保事项

,

已经鸿达兴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取得了全

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鸿达兴业对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子

公司取得项目建设资金

,

能够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

华泰联合证券对鸿达兴业本次对

子公司融资租赁进行的担保事宜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融资租赁及对子公司融资租赁担保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3-045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日期

:2013

年

7

月

15

日

(

星期一

)

上午

10:00

3.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7

月

10

日

(

星期三

)

4.

会议地点

:

公司一楼会议室

(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

228

号

)

5.

会议方式

:

现场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完备。

(

二

)

议案名称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内控制度的预案》

３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型铝塑复合药用包装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的议案》

４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出售资产并转让债务的议案》

５

《关于子公司融资租赁的议案》

６

《关于对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８

《关于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2.2013

年

7

月

15

日

(

星期一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相关工作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

上午

8:30

—

11:30,

下午

14:00

—

17:00)

。

2.

登记方式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和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3.

登记地点

: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 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寄地址

:

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荷景路

33

号鸿达大厦

/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

邮编

:510380/225111

传真

:0514-87270939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费用

:

会期预计半天

,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0514-87270833

联系人

:

李高、于静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内控制度的预案》

３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型铝塑复合

药用包装材料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４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出售资产并转

让债务的议案》

５

《关于子公司融资租赁的议案》

６

《关于对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的议案》

８

《关于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注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委托人签名

:___ __ 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户

: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

:______ __ _____

受托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有效期限

:______

年

__ _

月

__ __

日至

______

年

__ __

月

__ ___

日

委托日期

:2013

年

____

月

____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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